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市工程系列专业初、中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园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市直各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按照有关规定和工作安排，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同意，现将2023年度工程专业初、中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审专业和范围
（一）评审专业:机械工程、能源电力、电子信息工程、冶金工程、化工工程（医药工程）、轻工工程、纺织工程、材料工程、白酒工程。

（二）评审范围：遂宁境内除射洪、蓬溪、大英三县（市）外的企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均可申报中级职称评审，市级园区企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均可申报初、中级职称评审。离退休人员、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不得参加职称评审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要求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。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，作风端正。

3.任现职以来，申报前规定任职年限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。

4.任现职期间，如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或延迟申报：

⑴近五年年度考核每出现1次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及以下者，延迟1年申报。

⑵受到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或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影响（处罚）期内不得申报。

⑶对在申报评审各阶段查实的学术、业绩、经历造假等弄虚作假行为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审资格，五年内不得申报。

⑷在生产经营等活动中造成重大损失，并负有技术责任或定性为主要责任人的，在影响（处罚）期内不得申报。

（二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
1.技术员

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；或具备大学专科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，或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（技师）、高级工班、中级工班毕业，在工程技术岗位上见习1年期满，经考察合格。

2.助理工程师

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或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（技师）毕业，在工程技术岗位见习1年期满，经考察合格；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技术员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2年；或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毕业，取得技术员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2年；或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，取得技术员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4年；或技工院校全日制中级工班毕业，取得技术员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4年。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工程师。

3.工程师

具备博士学位；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，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2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4年；或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（技师）毕业，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4年；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4年；或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毕业，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相近相关工程技术工作满4年。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工程师。

在基层工作累计满15年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降低一个学历等次申报评审工程师。

（三）能力、业绩条件

1.技术员

⑴熟悉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。

⑵具有完成一般技术辅助性工作的实际能力。

2.助理工程师

⑴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。

⑵具有独立完成一般性技术工作的实际能力，能处理本专业范围内一般性技术难题。

⑶具有指导技术员工作的能力。

⑷在专业技术工作中，能够较好地运用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对前沿知识有一定的掌握。

3.工程师

⑴熟练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，熟悉本专业技术标准和规程，了解本专业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，取得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成果。

⑵具有独立承担较复杂工程项目的工作能力，能解决本专业范围内较复杂的工程问题。

⑶具有一定的技术研究能力，能够撰写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研究成果或技术报告。

⑷具有指导助理工程师工作的能力。

⑸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业绩、成果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①生产、技术管理部门

a.有从事生产、技术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，负责推广的应用新技术，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b.研究开发新工艺、新结构、新技术、新产品一项以上，成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。

②研究、规划、设计部门

a.解决设计、生产中疑难技术问题，取得较好效果，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可。

b.在研究、设计、实施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，或取得良好的社会、经济效益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要求

任现职期间，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第25号令）和《关于<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>的贯彻实施意见》（川人社发〔2016〕2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专业技术人员需参加继续教育，2023年公需科目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3-2024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的通知》文件内容执行，专业科目可根据申报专业自行选择学习，2023年继续教育学时不少于90个学时。
三、破格申报条件
  确有真才实学、成绩显著、贡献突出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不受学历、资历、层级限制，破格申报评审工程师。

（一）获得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以上奖项。

（二）作为主研人员，获得本专业工程技术方面发明专利1项以上，经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、社会效益，创造税收500万元以上。

四、答辩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报人员必须参加答辩：
（一）达到规定学历但非本专业或非相近相关专业的。

（二）破格申报人员。

（三）职称评审委员会及人社部门认为应当进行答辩的人员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采取网上申报、现场资格审查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凡符合申报评审条件的人员，可向本单位提出申请。经本单位同意推荐的申报人员登录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注册，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网上申报信息。

（二）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员情况资格条件和填报真实性进行审查，并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审查合格并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单位出具内容详实、具体的推荐材料进行推荐。

（三）自由职业者申报职称，由人事档案代理机构或工作地人事部门履行审核、公示、推荐等程序。

（四）委托评审的，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递交由辖区内人力资源社保局开具的委托函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材料包括网上信息和纸质材料，网上申报信息填写结束上报后，生成的评审表，按程序签署审批意见。

（二）2001年以来国家承认的各类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（含学历证明书），需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；无法申请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的需提供“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”。

七、申报安排

网上申报时间：2023年12月19日-12月29日，纸质材料报送时间截止2024年1月5日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八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资格审查贯穿评审全过程，申报人员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消评审资格，3年内不得再申报初、中级职称。

（二）申报人工作经历应与社保缴费记录一致，申报人所在单位出具近六个月（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）个人社保缴费记录证明，对于在此期间有工作单位变动的，应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。

     申报评审工作联系电话：0825-224397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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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宁市工程系列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专业目录

（一）机械工程
1.机械设计专业：机械设计、流体传动与控制设计、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设计、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等。

2.机械制造专业：机械加工、铸造、锻压、焊接和热处理等。

3.机械仪表专业：自动化仪表与系统、光学与光电仪器精密仪器（科学仪器）和电工测量仪表等。

4.设备工程专业：设备管理、设备维修、动力设备运行管理与维修等。
（二）能源电力

1.热能动力工程专业：锅炉、汽轮机、燃气轮机、热工过程控制及其仪表、供热与制冷、火电厂建筑与安装、物料输送、金属与焊接、火电厂化学、火电厂环保、火电厂劳动保护、新型发电技术及其它与热能动力工程有关的专业等。
2.新能源发电技术专业：太阳能光发电技术、太阳能热发电技术、风力发电技术、生物质能发电技术、地热发电技术、潮汐能发电技术、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及其它与新能源发电技术有关的专业等。
3.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专业：发电机、电动机、变压器、绝缘技术、高低压电气设备、输电线路和变电站、电磁环境、配电与用电系统及控制、电气测量技术、电能质量管理及其它与输配电及用电工程有关的专业等。
4.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：电力系统规划、电力系统运行与分析、电力系统自动化、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、电力系统通信及其它与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有关的专业等。
（三）电子信息工程

1.电子信息专业：计算机外部设备研发与设计、计算机工程技术、动漫设计、多媒体技术、自动控制、信息设备研究制造、交换技术、传输技术、智能楼宇、网站设计等。
2.通信装备与系统专业：光纤通信技术、卫星通信技术、数字微波通信技术、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、无线移动通信技术、综合业务数字网技术、通信装备生产加工等。
3.广播视听及家用电子技术产品专业:视频设备与系统研发设计、音频设备与系统研发设计、家用电子产品研发设计、广播视听及家用电子技术产品生产加工等。
4.电子系统工程专业：雷达系统工程、导航系统工程、电子对抗系统工程、军事电子系统工程、民用电子系统工程等。
5.电子专用设备专业：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专用设备、电真空器件与电真空技术专用设备、电子元组件制造工艺专用设备、环境与可靠性试验设备、电子整机联装设备、电子专用工模具、净化技术设备等。
6.电子仪器与测量专业：微波测量电子仪器、模拟与数字仪器、医疗电子仪器、智能仪器等。
7.电子元器件专业：电子元件、电子器件、集成电路、电子封装、电子元器件试验与检测等。
（四）冶金工程

1.冶金工程专业：钢铁冶金、冶金焦化、金属材料与热处理、粉末冶金、金属压力加工、冶金热能工程、耐火材料、冶金实验技术等。

2.有色金属矿冶工程专业：矿物加工（选矿）工程、重、贵金属冶金、轻金属冶金、稀有金属冶金、材料与加工、有色金属分析测试等。
（五）化工工程（医药工程）

1.化工工程专业：有机化工、无机化工、化学工程、化工分析等。
2.有机化工专业：炼油、石油化工、医药、精细化工、轻化工、煤化工、橡胶工业、生物化工等。
（六）轻工工程

制浆造纸、轻工产品开发设计与制造、食品生物工程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、家具工业、粮油工程、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等。

（七）材料工程

1.金属材料专业：高性能金属材料、材料表面工程、超硬材料、先进纤维材料、功能材料、生物医用材料（金属性质）等。
2.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：陶瓷（包括结构陶瓷、功能陶瓷、日用陶瓷）、耐火材料、玻璃、水泥（包含水泥混凝土制品）、新型建筑材料（包含各种新型轻质板材、装饰装修材料、保温吸音材料、防火材料及其它化学建材制品）、复合材料（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）、玻璃纤维（含特种玻璃纤维）、人工晶体及制品等。
3.高分子材料专业：环境材料、纳米材料、高分子合成、聚合物成型加工、聚合物制备工程、材料加工工程、生物医用材料（高分子应用类）等。
4.电子信息材料专业：半导体微电子材料、光电子材料、电子陶瓷材料、磁性材料、光纤通信材料、存储材料、压电晶体与薄膜材料、绿色电池材料等。

（八）纺织工程
纺织、化纤、染整等。

（九）白酒工程

1.白酒生产专业：原辅料储存与处理；制曲生产与管理；酿酒生产与管理，含酿酒生产操作、工艺管理、现场管理、生产数据管理与分析、计划管理等；包装生产与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2.白酒科研专业：白酒科技管理，含白酒工程领域的项目管理、平台管理、成果管理以及科技人才管理等；白酒科技研发，含原粮、制曲、酿酒工艺、酒体、设备、微生物、风味、副主物、新产品等白酒酿造环节的科研工作。

3.白酒质量专业：质量体系建设与运行；质量检验与检测；质量审核与考核；质量提升与改善等相关工作。酒体设计与管理，含基础酒验收与分类、白酒储存与管理、白酒品评、酒处理与水处理、酒体设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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